桦川县工信局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013年，我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要求，结合工信局工作实际，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强化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努力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现将基本情况报告如下：
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13年，我局按照《条例》规定，立足本局管理职能，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中牢固树立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律意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稳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主要开展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由局长周文鲁同志任组长的桦川县工信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由办公室指定1人（兼职）负责日常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科室指定1名信息员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信息员主要向局办公室提供包括工信局动态信息、各类会展、重要会议等方面的信息，以确保政府信息及时公开。
二是完善规章制度。根据《条例》精神，结合我局实际，指定了有关规定，确定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原则，界定了职责，明确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的内容，规范了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程序、形式、地点等。同时，我局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年度评优的考核指标之一，定期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法规政策学习，传达贯彻相关会议、文件精神，用以指导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强有力地制度保证。
二、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2013年，我局发布的各类信息涵盖了领导调研、招商、工业运行、民营经济、园区建设等各个方面，较好的满足了社会公众了解工信局工作的需要。
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我局采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主要以网络公开为主。依托县政府网站、工信局预报，建立部门平台，将2013年以来的工信局工作和工信局动态进行发布，让社会知晓和了解工信局工作，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增强干部职工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工作效能。
三、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3年我局未收到信息公开申请。
四、   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3年我局未收取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任何费用。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3年度未发生针对我局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下步工作打算
（一）充实信息公开内容
要以社会关注度高、公共利益大的公开信息作为突破口，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业运行信息的公开工作，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工信局工作。
（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各项制度，及时公布信息，切实做到信息公开的内容常换常新，并确保公开信息质量。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深入、持续、高效地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三）拓展公开形式
2014年，我局将继续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单位有关信息公开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县工信局信息公开的良好氛围，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员了解工信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全面推进县工信局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信息公开工作切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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